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清单

所属部门： 

	单位名称
	
	单位编号
	

	单位性质
	
	负责人
	

	经办人姓名
	
	办公电话
	

	单位地址
	
	手机号码
	

	收费项目
	计费单位
	收费标准
	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审核单位：（公示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
注：1.本公示清单一式两份，由收费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后，到价格主管部门审核。

2.价格主管部门、执收单位各存档一份，公示信息如有调整，执收单位应及时到价格主管部门变更公示清单信息。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